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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臺南縣選舉委員會第 194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 

一、開會時間：95 年 3 月 10 日下午 3 時 30 分 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 

三、主  持  人：蘇主任委員煥智（孫委員重輝代）  記錄：陳啟芳  

四、出席委員：邱碧玉   黃國益   李國堂   程英傑   施海樹   

蔡瑞頒   尤榮輝   蔡爾翰    陳昆和  

五、主席致詞：各位委員、各位同仁大家午安，本次會議重點

為：本會須於期限內（3 月底前）將立法委員

選舉區劃分建議案陳報中選會，為此工作，本

會已於 3 月 5 日假走馬瀨農場邀集縣籍立法委

員、政黨主委等溝通討論，初步有一共識草案，

今提報本會審議；另外，尚有 6 月份村里長、

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幾項工作之審議，期盼各項

選務工作都能順利完成。現請依會議程序進行。 

六、報告事項 

（一）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：詳如附件。 

（二）上級重要來文：詳如附件。 

（三）工作報告：詳如附件。  

七、提案討論：  

案由一：擬具「臺南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臺南縣第 5、8、11、 

18 屆村里長、鄉鎮市民代表選舉選務工作進度表」 

1 份，提請審議。 

議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二：擬具「臺南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臺南縣第 5、8、11、 

18 屆村里長、鄉鎮市民代表選舉選務工作要點」 

（草案）1 份，提請審議。 

議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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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擬具「臺南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臺南縣第 5、8、11、 

18 屆村里長、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 

須知」（草案）1 份，提請審議。 

議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蔡委員瑞頒：選舉公報字體大小問題，請業務組仍多加注 

意。 

案由四：擬訂「臺南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臺南縣第 5、8、11、 

18 屆村里長、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競選經費 

最高限額表」乙種，提請審議。 

議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主席提示：會議議案資料中第 12 頁之說明二，引用公職人 

員選舉罷免法第 45 條之 1 第 2 項第 1 款條文， 

漏列「之和」二字，請予補上。 

案由五：本會辦理臺南縣第 5、8、11、18 屆村里長、鄉鎮 

市民代表選舉本縣 31 鄉鎮市 521 村里，擬設置 

884 個投（開）票所，提請審議。 

議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六：研擬本縣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區劃分案（如 

附件），提請審議。 

議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總幹事說明： 

       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區劃分工作，本會花費相當 

長時間之規劃，在考量多方意見、區域發展，以及票 

票等值等原則下，於本（95）年 2 月 16 日假縣府簡報 

室舉辦選區劃分公聽會。會後，為凝聚更大共識，又 

於本（3）月 5 日假走馬瀨農場邀集縣籍立委、各政黨 

主任委員召開座談會，會中與會人士多數以甲案為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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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共識。會議議案資料中詳列甲案劃分理由，供委員 

審議參考，亦歡迎委員再提供寶貴意見。本案今日若 

完成審議，本會將依限陳報中選會，中選會審核後， 

再報立法院，立院同意，全案方告定案。期盼各項工 

作均能及早完成，使有意參選第 7 屆立委選舉者能儘 

早規劃，本會後續工作亦能陸續進行。 

第四組組長補充： 

        3 月 5 日座談會中，國民黨與民進黨曾提及「人 

口增長」可能使本縣立委選區再度面臨重劃，關於此 

問題，經洽中選會法制組，法制組回覆：因選舉區劃 

分之人口數以何時為計算基準，目前條文中無明確規 

定，若將來法律具體規範，本縣或許亦有增加一席的 

空間，則選區恐再面臨重劃。 

總幹事說明： 

       關於人口增長問題，幕僚單位曾就 88 年至今年 1 

月之臺南縣人口數作詳細分析，本縣人口高峰期為 89 

年，約有 1,105,673 人，爾後則一直向下遞減。88 年 

至 94 年，本縣部分鄉鎮市人口甚至呈現負成長，因 

此，經實際計算，本縣實難與臺北縣平均人口增長速 

度競爭，保守估計，約 10 年內因人口成長問題再涉選 

區重劃之可能甚低，併此說明。 

八、散會：下午 5 時 00 分 


